生活服务设施（商铺）招投标规则
一、开标验资

1、二食堂二楼单项生活服务设施(商铺)，银行资信证明资金不低于10万元（如无特别说明，本次招标所涉币种均指人民币）。

2、二食堂二楼小超市(商铺)，银行资信证明资金不少于50万元。
3、二食堂一楼超市(商铺)，银行资信证明资金不少于70万元。

二、投标履约保证金
开标前交付投标履约保证金（押金），标准为：
一楼超市交付投标履约保证金贰拾万元。
二楼小超市交付投标履约保证金陆万元。

其他服务项目履约保证金叁万元。

账户名称：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
账号：368080100100119080

开户行：兴业银行株洲分行

中标者的投标履约保证金在中标后将直接转为经营履约保证金（押金）；未中标者在五个工作日内办理退款手续。

三、服务设施(商铺)招商中标原则
所有投标者的综合性评分均由评委按照商务分、技术分及报价分的各项评分标准分别计分，总分值最高者中标。
